昆明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昆明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以下简称“市供销社”）根据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年度市本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昆财绩〔2025〕2 号）的要求，组成绩效自评工作组，完成市供销社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项目立项背景

根据省、市财政、退役军人管理部门相关工作要求。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对驻昆部队官兵、重点优抚对象、军休干部、退役军人开展2024年节日走访慰问，深入开展双拥创建活动，持续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。通过关心关爱困难退役军人，为退役军人送去节日温暖，开展退役军人走访慰问活动进。

2.项目实施情况

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，2024年退役军人春节慰问市级补助资金，由各直属公司具体组织慰问，市财政局预算指标下达后，由市供销社按照年初计划确定的金额拨付给各直属公司。截止2024年12月30日，共完成节日慰问41人次，慰问覆盖率100%。

3.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

（1）资金来源

2024年退役军人节日（春节）慰问金项目列入年初财政预算，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全额保障。
（2）资金使用情况

2024年退役军人节日（春节）慰问金预算9000元。实际支出8400元，已由市供销社拨付至直属企业（因1人去世未完全拨付）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对驻昆部队官兵、重点优抚对象、军休干部、退役军人开展2024年节日走访慰问，深入开展双拥创建活动，完成在库在统退役军人节日慰问全覆盖，持续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。本项目应慰问对象覆盖率100%，经费足额拨付率100%，各类慰问对象标准按规定执行率100%，市委市政府慰问活动对下转移专项经费及时拨付率100%，企业慰问覆盖率100%，受慰问人员满意率80%以上。
（三）组织及管理情况
项目由市供销社负责牵头组织，直属企业具体负责慰问。市供销社对负责具体慰问的7个直属企业进行检查监督，确保资金支出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执行，规范审批程序，确保项目经费使用合理合规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1.绩效评价目的

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、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，总结经验，查找不足，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。在此基础上，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、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，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，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、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。

2.评价对象

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项目。

3.评价范围

单位主要从项目决策、资金分配及使用管理情况、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、项目产出及效益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
1.绩效评价原则

单位本着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绩效相关等原则进行评价，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、公正的反映；针对项目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，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；绩效评价结果依法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2.绩效评价依据

（1）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市本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昆财绩〔2025〕2 号）。
（2）《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云财绩〔2020〕11号）。

3.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项目参照云南省财政厅下发的《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结合实施项目特点，编制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并按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项评价打分（内容详见附表1）。

4.绩效评价方法

本项目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相结合进行评价。

（1）成本效益分析法。是指将投入与产出、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的方法。

（2）比较法。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、历史情况、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。

（3）因素分析法。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、实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。

5.绩效评价标准

本项目以计划标准（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、计划、预算、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）为绩效评价标准。

6.制度建设情况

项目实施按照市财政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等相关制度实施，确保项目执行有效，资金支出规范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（1）收集基础资料。收集基础信息资料，包括基本概况、财政资金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、管理措施及组织实施情况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绩效报告及与自评相关的其他资料。

（2）审核材料。审核各科室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和基础资料。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审核，对基础资料进行分类整理、分析。通过资料的审核，分析绩效目标完成中存在的问题。

（3）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。按照市级财政报告模版内容要求撰写报告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绩效评价综合结论
昆明市供销社对实施的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项目开展绩效自评，根据《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项目指标体系及评分表》，项目自评得分99.33分，评价结果为“优”。具体见《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项目指标体系及评分表》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2024年，市供销社牵头组织实施的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，全覆盖直属公司所有满足条件的退役军转干部，使全市供销系统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，坚定信念，爱国奉献，奋发有为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该项目完成在库在统退役军人节日慰问全覆盖，应慰问对象覆盖率100%，经费足额拨付率100%，各类慰问对象标准按规定执行率100%，市委市政府慰问活动对下转移专项经费及时拨付率100%，企业慰问覆盖率100%，受慰问人员满意率80%以上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分析

项目决策标准分20分，自评分20分。

（1）项目立项：该指标基准分为8分，主要考核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与立项程规范性，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8分。

（2）绩效目标：该指标基准分为8分，主要考核绩效目标合理性与绩效指标明确性，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8分。

（3）资金投入：该指标基准分为4分，主要考核预算编制科学性与资金分配合理性，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4分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分析

项目过程管理标准分26分，自评分25.33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1）资金管理：该指标基准分17.33分，主要考核资金到位率、预算执行率以及资金使用合规性。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17.33分。

（2）组织实施：该指标基准分8分，主要考核管理制度健全性和制度执行有效性，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8分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

项目产出标准分27分，自评分27分.

1、产出数量：该指标基准分10分，主要考察应慰问对象覆盖率是否达标，2024年春节慰问，该项目应慰问对象覆盖率100%。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10分。
2、产出质量：该指标基准分12分，主要考察经费足额拨付率、各类慰问对象标准按规定执行率是否达标，2024年春节问，经费足额拨付率、各类慰问对象标准按规定执行率均为100%，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12分。
3、产出时效：该指标基准分5分，主要考察.市委市政府慰问活动对下转移专项经费及时拨付率是否达标，2024年春节慰问，市委市政府慰问活动对下转移专项经费及时拨付率100%。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5分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分析
项目效益标准分27分，自评分27分。
1、社会效益：该指标基准分18分，主要考察项目的实施是否具有社会效益，企业慰问覆盖率是否达标，2024年春节慰问，该项目企业慰问覆盖率100%，经评价，该指标自评得分18分。
2、满意度：该指标基准分9分，主要考核项目实施的满意度，受慰问人员满意率是否达标。该指标自评得分9分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（一）全程监督，更新数据。对全市供销系统军转工作由专人负责，在全年及时更新人员信息，严格执行经费管理要求。 

（二）规范单位内部控制管理，制定相关内控制度，推进单位规范化、科学化、信息化管理，对此次工作各项经济活动进行风险防范与管控，在个直属公司的处室管理、职责分工、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有效机制，保障市供销社各项工作的稳健高效运行，提升单位管理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六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无。

七、有关建议

无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附件：退役军人事业2024年节日慰问市级补助资金指标体系及评分表指标体系及评分表
昆明市供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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